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日前

再有球迷在足球賽事中集體噓國

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律政

司司長梁愛詩昨日出席「全球化智

庫」成立儀式後表示，不希望有人

趁國歌法本地立法前的空檔，做出

侮辱國歌的行為，因為國歌是國家

的象徵，應該受到尊重。她指出，

雖然認同國歌法不應該有追溯力，

但如果有人在本地立法前進行大規

模侮辱國歌行為，相信立法會有權

在政府提交國歌法立法草案後，為

相關條例增設追溯力。

梁愛詩：視事件嚴重性
至於是否需要因應噓國歌的行為，

為國歌法設立追溯期，梁愛詩指要視
乎情況而定。她說，雖然香港一般刑
法並無追溯力，但過往曾有例子，列
明立法前何時生效，目的是不希望有
人在草案提交至通過期間作出違法行
動，指是否要設立追溯力，應該視乎
事件的嚴重性及相關行為是否影響社
會。
對於日前有球迷在球場噓國歌是否

屬嚴重，她指出，目前情況仍然屬
「可以控制」的範圍內，呼籲市民以
看待國旗法的方式看待國歌法。她強
調，自己並非建議立法會加設追溯
權，只是指出對方有權這樣做。她並
認為，沒必要就國歌法進行白紙草案
諮詢工作。

張建宗：非每個議案也諮詢
另外，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昨日出

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表示，社會過分聚
焦於諮詢問題，是否執着用「諮詢」
字眼其實是沒必要，現在不是每個議
案也要公眾諮詢，諮詢的目的是政府
想聽大家意見。他指出，最重要是政
府的信息是否清楚讓市民明白。

林健鋒：立法愈早進行愈好
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在同一場合表

示，國歌法立法愈早進行愈好，不希
望審議時有議員進行不理性的拉布，
他相信市民會理性分析，知道何時要
嚴肅尊重國歌。
對於早前在球場上有人噓國歌，林

健鋒認為是由於本港國民教育做得不
好，作為中國人要出自內心尊重國

歌，希望市民多認識相關法例和國
歌。至於執法問題，林健鋒認為法官
及警察都十分專業，會理性分析每一
宗個案。雖然國歌法未完成本地立
法，他希望市民不要誤解以為本地做
什麼都可以。

譚志源：尊重國歌是應有之義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前局長譚志源認為，

尊重國旗國歌是應有之義，相信國歌法是
針對故意侮辱國家的行為為主，指國歌法
已納入基本法附件三，根據香港法律
體制，需進行本地立法。他相信執法會否
出現問題在於法例是否清晰，及廣大市民
是否清楚了解法例的要求，相信特區政府
會與社會互動以吸納意見，指現時需要加
強社會教育，令市民認識國歌及其歌詞含
意等，令大家都知道尊重國歌是應有
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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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裁決」毫無根據 香港法治制度不容抹黑

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三人2014年
暴力衝擊政府總部，原審法庭只是判處
其社會服務令，律政司依法提出刑期覆
核，上訴庭改判三人即時監禁，香港社
會對此廣泛認同，認為判決撥亂反正，
使香港賴以成功的法治精神得到彰顯，
可防止「違法達義」歪風泛濫成災。上
訴庭的裁決有助於澄清香港社會和部分
年輕人存在的模糊認識，有助於重樹香
港法治的權威，有助於維護香港的社會
公義與繁榮穩定，這不但符合國家和香
港的利益，也符合國際社會的利益。

肆意抹黑和無端攻擊香港法治制度
然而，最近一段時間，香港的反對派

和外國反華勢力卻內外勾連，以「政治
檢控」、「政治裁決」、「損害法治基
礎」、「妨礙司法獨立」為名，對香港
特區律政司、承審法官、特區政府進行
肆意抹黑和無端攻擊，企圖為「佔中」
分子的違法行為張目。香港是法治社
會，違法必須受到應有的制裁。黃之鋒
3人被定罪和判刑，完全是因為他們觸
犯了法律，而不是因為什麼政治主張。
此案由檢控至上訴庭處理刑期覆核，每
個階段都嚴格依據法律進行，法律觀點
清晰明確，完全符合程序公義。
在檢控階段，3人被檢控的罪行涉及

非法集結，而非法集結的重點是參與集
結人士的行為是否違法，絕非因主張的

政治理念而被檢控；在審訊階段，3人
是經過公平、公開的審訊才被定罪，3
人均有法律代表，亦有充分機會向法庭
提出他們希望法庭考慮的陳詞，3人曾
就定罪裁決提出上訴，但其後放棄上
訴，意味着3人對定罪的裁決無異議；
在刑期覆核階段，律政司的兩次覆核申
請，分別依據《裁判官條例》第104條
和《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81A條提
出，無加諸其他政治考慮，刑期覆核聆
訊亦以公開、透明的方式進行，符合香
港作為法治社會的要求。反對派攻擊香
港司法，把律政司的檢控、法庭的判決
誣衊為「政治檢控」、「政治裁決」，
才是褻瀆法治精神，才是侵蝕香港的司

法獨立，並嚴重損害香港的國際形象。

西方反華勢力赤裸裸的雙重標準
香港反對派和外部勢力內外勾連，以

「政治檢控」、「政治審判」為名，對
香港的法治制度進行肆意抹黑，誣衊北
京以「威權主義」侵犯香港。《紐約時
報》8月17日發表文章，指黃之鋒3人
「保護香港的自由不受愈來愈咄咄逼人
的北京侵犯」，「逼實行威權主義的中
國履行自己的國際和政治承諾」。時隔
11日，公民黨前主席陳家洛等人組成的
所謂「學術自由學者聯盟」，在網上發
起名為「遺憾重判社運人士入獄，警惕
特區威權管治來臨」的聯署聲明，聲言
「這是特區政府走向嚴刑峻法威權管治
的先兆……上訴庭近日的加刑判決，不
啻是展現了以上嚴刑峻法的思路」云
云。
在12名「國際法律權威」公開漠視

本港的司法制度，要求港府「即刻釋
放」雙學3人後，在終院審理雙學3人
上訴的申請前，兩名聯合國人權的

「專家」發表聲明，要求終院「根據
香港履行國際人權公約的義務」審理
案件，企圖干預本港的司法制度。事
實上，把黃之鋒等人送入監獄的元
兇，並非香港特區政府或法庭，而是
煽動他們違法亂港並把其犯罪行為英
雄化的反對派政客和外部勢力，包括
12名「國際法律權威」和兩名聯合國
人權「專家」。
為什麼西方國家可以對示威集會中非

法行為製造者進行拘捕和懲治，而香港
法院依法判決暴力違法者就成了「對表
達自由的負面訊號」呢？為什麼西方國
家不擔心他們的年輕人的政治參與和行
使言論自由及和平示威自由等人權，會
因為警方依法維護社會秩序而受到「阻
嚇」呢？這是什麼邏輯，這不就是赤裸
裸的雙重標準嗎？
香港反對派公然與外部勢力勾連，對

香港司法機構施壓，試圖將法律問題政
治化，這是赤裸裸干預香港司法獨立，
破壞香港法治，損害香港社會的根本利
益，必定不能得逞。

今年8月，高等法院上訴庭根據律政司提出的刑期覆核，改判黃、羅、周即時

入獄6到8個月，這是依據其犯罪行為和相關法律作出的裁決，得到社會大衆以及

法律界的歡迎。然而，香港反對派和外部勢力內外勾連，以「政治檢控」、「政治裁決」為名，對

香港的法治制度進行肆意抹黑和無端攻擊。這些說法毫無根據，也是破壞法治。香港是法治社會，

對於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人，就應依法處理，不能輕輕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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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若有人瘋狂辱國歌
立法可增設追溯力

近年一些滋事分
子在奏國歌時作出各
種侮辱行為的事屢見

不鮮。因此，有中央官員指出在香港實施國
歌法具迫切性和現實重要意義。終於，全國
人大常委會近日通過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
件三，由本地立法實施。
雖然本港已有《國旗及國徽條例》，任何

人蓄意及公開侮辱國旗和國徽，即屬犯法。不
過，少數滋事分子鑽法律空子，為了達到損害
國家和民族尊嚴的不良意圖，竟作出各種侮辱
國歌的行為，如在奏國歌時蓄意發出噓聲。國
歌與國旗、國徽一樣，都是國家的象徵，通過
制訂法例來確立國歌的法律地位，一方面是懲
處一些人對國歌的不尊重行為。另一方面，市
民大眾能夠尊重國歌、了解國歌，其實也是人
心回歸的一個重要體現。

市民認同國歌法早制訂落實
國歌法雖已獲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但

仍要經過本地立法程序，才能全面落實。反
對派往往覷準市民對立法的一些疑慮而危言

聳聽，誇大違法的可能性，譬如說駕車路過奏國歌的
地方要停車肅立、唱國歌走音屬違法等，非要令市民
擔驚受怕不可。政府應本着《國歌法》的立法精神，
即維護國歌的尊嚴，並對奏唱、播放及使用國歌，進
行合情合理的明確規範，清晰告訴市民，什麼行為及
情況下才會抵觸法律，以免誤墮法網。我相信，理性
的市民都會認同國歌法應早日制訂及落實。
在國歌法的本地立法過程中，預期很大機會遇到反

對派的拉布和拖延。我呼籲建制派團結一致，支持特
區政府的相關立法工作，展示我們履行憲制責任、維
護國歌、重視國家及民族尊嚴的決心。

立法會議員 李慧琼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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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選舉於下月進行換屆選舉，各有志參選的人士
已經緊鑼密鼓展開部署。其中，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譚志源昨日表示，決定參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
舉，希望自己能夠扮演內地與香港溝通的橋樑。

各方友好支持 對選情樂觀
譚志源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指自己已決定參

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他還指，在過去一段時
間，各方友好表示贊同他參選，並表示會透過實際行
動支持他，基於朋友的積極推動，令自己對選情感到
樂觀。
他又指，自己加入特區政府30年，任內處理過多
件重大事件，例如大灣區項目，尤其是擔任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期間，「落手落腳」處理中央與特區之
間關係、國家發展政策及管治經驗等事項，當中獲得
不少寶貴的經驗。
他強調，參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主要希望能夠扮

演一個溝通的角色，將香港人的意見及看法，帶入國
家的層面，並將國家的機遇帶回香港。

宣佈參選港區人代
譚志源冀做溝通橋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毅
行者」是一項非常考驗耐力的賽事，曾
以不同身份參與的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藉
「毅行者」活動作比喻指出，發展局涉
及多個部門，要處理不少複雜議題，又
需與不同持份者「坐低傾」，但他相信
只要大家上下一心，必定能跨越重重障
礙，一齊「衝線」！
黃偉綸昨日發表網誌指出，一年一度

的「樂施毅行者2017」遠足籌款活動將
於本周五至本周日舉行，他早年曾參加
過4次，之後更當過多年義工，留下不
少難忘回憶。
他表示，今年活動將有1,300支隊伍

共5,200位參加者，挑戰在48小時內走
畢100公里路程，又有3,000名義工、逾
4萬名捐款者、5,200名支援隊員等參與
活動，每一位都有着重要角色，亦令他
回想起2000年擔任7號檢查站指揮官時
所發生的難忘事。
他指出，當日賽事中段突然有狂風大雨，

氣溫更急降至不足10度，有選手出現低溫
反應，情況令人憂慮。經商討後大會決定
腰斬賽事。他當時便需向已抵達檢查站的
參加者宣佈這個艱難的決定。

各方群策群力 活動越辦越好
他表示，「天有不測之風雲」，不論
舉辦或參與任何活動都必須將安全放於
首位，參與者亦要充分評估自己的身體
狀況，挑戰自我之餘，安全地完成整項
賽事。而每次舉辦大型活動，均會積累
經驗，加上各方群策群力，事情會越辦
越好。
他坦言，自己從「毅行者」得到的經

驗，不論是前線作賽，還是幕後支援，
均豐富且深刻，例如在團隊合作方面，
當遇到困難時，如何保持良好心態，冷
靜處理不同問題，並維持隊員間的士氣
等。
他藉此比喻說，發展局涉及多個部

門，平日要處理不少複雜的議題，經常

與部門同事、立法會議員、區議員、不
同持份者「坐低傾」，過程中難免各有
堅持，各有道理。

不過他相信，只要大家上下一心，必
定能跨越重重障礙，無論商討過程有多
艱巨，大家總可一齊「衝線」！

黃偉綸藉「毅行者」自勉 籲上下一心「衝線」

■黃偉綸(右五)出席活動記者會時分享參加「毅行者」的經驗。 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全國人大常委會通
過將國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特區政府也正式
展開本地立法工作。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楊鳴章昨日
出席活動時強調，唱國歌對國民來說是一件很自然的
事，社會毋須將事件看得過於緊張，「如果有人堅持
唔唱，根本係違反社會常態。」
楊鳴章又指，相信不會有香港人否認自己是中國

人。就被問到天主教屬校在本周四會否直播基本法委
員會主任李飛在港出席基本法研討會的演講，他回應
指，學校可根據日程自由決定是否進行直播，他或辦
事處並沒有相關的直接指令。

港教區主教：唱國歌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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